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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咨询服务机构信息名录入选申请证明材料清单


	序号
	项目
	基本要求
	提交材料清单
	初核情况
	备注

	一
	人员
	
	
	
	

	1
	公司人员
	专职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人员不少于12人，其中，具有工程或者工程经济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取得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合计不少于10人；取得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不少于6人，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经历。
	
	
	

	2
	宁德机构
	宁德设立的公司或所设的分支机构中具有的工程或者工程经济系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5人以上，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3人以上。
（以上从业人员，要求土建专业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含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安装专业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含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造价或一级造价工程师（水利工程）、公路工程造价（甲级）或一级造价工程师（交通运输，不含水运专业）、水运工程造价的造价执业资格人员等5类造价人员至少具备3类）
	
	
	

	二
	办公场所
	公司在宁德市区依法注册，或在宁德市区设立分公司。在宁德市区范围内（含蕉城区、东侨开发区）有独立办公场所
	
	
	



